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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园林局文件

郑园林〔2021〕58号

郑州市园林局
关于印发《郑州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审核导则（试行）》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

管理的指导意见》（郑政〔2020〕26号）中关于园林绿化设计方

案分级审核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提升我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和建

设水平，经研究，制定了《郑州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核导

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2021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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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核导则
（试行）

第一条 为巩固郑州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成果，助推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进一步提高城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和建设水

平，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求，认真落实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意

见》（郑政〔2020〕26号），制定本导则。

第二条 财政投资的下列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列入

审核范围：

（一）公园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动

物园、植物园、历史名园、遗址公园、游乐公园、其他专类公园）、

游园、生态廊道、郊野公园等；

（二）城市道路及河渠附属绿化等；

（三）防护绿地，包括卫生隔离防护绿地、道路及铁路防护

绿地、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公用设施防护绿地等。

第三条 审核依据：

（一）《城市绿化条例》（2017年）

（二）《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2012年）

（三）《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办法》（郑政〔2014〕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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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五）《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

（六）《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年）

（七）《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八）《绿道规划设计导则》（建城函〔2016〕211号）

（九）《郑州市公园规划建设导则》（郑创园办〔2018〕10号）

（十）《郑州市中心城区微公园、游园规划建设导则》（郑创

园办〔2018〕10号）

（十一）《郑州市郊野公园建设导则》

（十二）《郑州市郊野公园建设技术导则》

（十三）《郑州市城市道路绿化规划设计建设导则》（郑创园

办〔2018〕13号）

（十四）《郑州市铁路沿线绿化工程建设标准》（省会路绿

指〔2018〕1号）

（十五）《郑州市过境干线公路绿化工程建设标准》（省会路

绿指〔2018〕3号）

（十六）《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程建设标准》

（省会路绿指〔2018〕5号）

（十七）《郑州市城市绿化树种推荐名录》（郑政办明电

〔2018〕143号）

第四条 设计方案实行分级审核：

（一）上街区、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荥阳市、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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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本级财政投资的园林绿化工程设

计方案的审核；

（二）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中原区、二

七区、金水区、管城区、惠济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 2000平

方米以下或计划投资额 100 万元以下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

的审核；

（三）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市区范围内（航空港区、郑

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区、

惠济区）面积 2000平方米以上或计划投资额 100万元以上的园

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的审核。

第五条 审核主要参考内容：

（一）设计单位是否具有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相应设计

资质；

（二）用地指标，绿化用地、建筑占地等比例是否符合相关

条例、规范等要求；

（三）种植设计，是否遵循生物多样、适地适树、生态园林

的原则；基调树种和骨干树种；乡土植物的比例不低于 70%；是

否采用多样化、群落式的植物配置模式，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比

例不低于 3:7，常绿灌木与落叶灌木比例不低于 4:6；乔灌木覆盖

比率不低于 70%；

（四）景观特色，是否具有文化特色或者植物主题特色；

（五）地下空间开发，如涉及地下空间开发，公园绿地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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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厚度应不低于 3米；

（六）主要经济指标及投资估算；

（七）成果完整性。

第六条 审核程序：

（一）专家评审

建设单位应组织召开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应从市

园林局组建的园林绿化设计方案评审专家库中抽取，或者由具有

园林及园林相关专业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组成，评审专家人数

应不少于 5人。

（二）审核

1．上街区、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荥阳市、登封市、

巩义市财政投资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成果由建设单位报相

应的区县（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组织审核；

2．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中原区、二七

区、金水区、管城区、惠济区财政投资的面积 2000平方米以下

或计划投资额 100万元以下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成果由建设单

位报相应的开发区、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组织审核，审核通过

后，开发区、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将设计成果报市园林局规划建

设管理处备案；

3．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中原区、二七

区、金水区、管城区、惠济区财政投资的和市财政投资的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或计划投资额 100 万元以上的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成果由建设单位报市园林局规划建设管理处，市园林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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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4．审核可采取专家会议审核或专家网上审核等方式进行。

（三）申报

建设单位应按照本导则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提交审核资

料和设计方案成果。

（四）出具审核意见

各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接到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核申

请（申请表附后）后，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

第七条 提交审核的资料和设计方案成果要求：

（一）郑州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核申请表；

（二）设计单位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专家评审意见（含每位专家意见和综合意见复印件）

及落实情况；

（四）设计方案文本，包括以下文件：

1．设计说明书（包括项目目标定位、设计理念、现状分析、

总体布局、功能分区、景观结构、竖向设计、交通组织、节点详

细设计、植物种植设计、专项设计、投资估算等）；

2．设计图纸（包括场地分析图、总平面图、空间分析及景

观结构图、交通组织图、竖向设计图、种植设计图、园林小品设

计图、服务设施设计图、海绵功能设施布局图、给排水、电气等

管线及设施布局图、重要节点平面图、效果图及鸟瞰图等）。

（五）以上资料包括电子版文件及纸质文件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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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郑州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核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主要经济
技术指标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绿地面积
（m2）

投资估算
（万元）

常绿与落叶
植物比例

用地性质

设计单位
相关
资质

提交资料
1．设计单位相关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
2．专家评审意见及落实情况 □
3．方案文本 □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郑州市园林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11日印发


